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扎实开展

开工“第一课”活动加强复工复产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
鲁安办字〔2026〕1号
各市人民政府安委会，省政府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，各中央驻鲁企业、省管企业：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决策部署，强化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，切实防范复工复产期间生产安全事故发生，现将开展开工“第一课”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是提高思想认识，扛牢主体责任。开展安全生产开工“第一课”活动是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的关键举措，也是推动安全防范关口前移，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的重要手段。各级各部门要将其纳入全年安全生产工作的重点内容和工作计划，指导本地区、本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切实抓好组织落实。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强化主体责任和主要负责人“第一责任”，牢固树立“安全生产是企业生命线”的理念，深刻把握复工复产阶段风险交织、事故易发的特点，将开工“第一课”作为复工复产前的必要环节和重要工作抓实抓细抓牢。
二是严密组织授课，确保取得实效。各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必须亲自部署、亲自授课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委托他人替代。要结合本单位实际，科学制定活动方案，灵活采用“线上+线下”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培训，确保覆盖全体员工，包括劳务派遣人员、灵活就业人员、实习生等，做到应训尽训、不漏一人。对因故未能参加集中授课的人员，及时安排补训，切实做到“不开课不复工、不上课不上岗”。各级各部门要加强指导，鼓励同类型企业开展联合授课、交叉观摩等活动，提升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。
三是聚焦重点内容，精心设计课程。开工“第一课”内容应紧扣实际、突出重点、注重实效。要深入宣讲各级党委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最新部署要求，明确年度安全生产工作目标与重点任务。要组织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，选取近年来本地区、本行业发生的典型事故案例，开展“以案说法”，深刻剖析事故根源、法律责任与社会后果，使员工真正汲取教训、受到警醒。要系统分析本单位复工复产阶段面临的突出安全风险，特别是新工艺、新设备、新环境可能带来的未知风险。针对重大风险点、关键岗位和危险作业环节，必须进行专项安全技术交底，明确管控措施与应急处置要求，提升从业人员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。要鼓励员工树立“隐患即事故”的观念，积极主动查找身边隐患，对查出隐患的员工要按照规定给予奖励。为进一步提升活动质效，扩大宣传效果，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将会同部分市，聚焦重点行业领域，组织开展开工“第一课”直播展播活动。
四是强化宣传发动，巩固活动成果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当地主流媒体和各类新媒体平台，多形式多渠道进行广泛宣传，督促指导本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好开工“第一课”。各市政府安委办要加强统筹调度，及时掌握本地区、本行业活动开展情况，认真总结推广好经验、好做法，对未按规定组织开展活动的生产经营单位，要及时进行督促指导，确保活动扎实开展，取得实效。
请各市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及省有关部门于3月17日前报送开工“第一课”活动工作总结。
联系人：刘伟、张欣，联系电话：0531—51787939
电子邮箱：sdyjxwxcc@shandong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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